
关于《池州九华山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

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池州九华山机场是池州市的城市门户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安全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对池州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加之池州九华山机场正在进行二期改扩建工程建设，后期航线将会陆续增加，机场进出港航班相应加密，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形势日趋严峻。2012年池州市政府制定并颁布施行的《关于加强池州九华山机场净空保护的通告》已经不能适用机场的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工作，为进一步细化、落实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加大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的保护力度，我办牵头起草了《池州九华山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3号）《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民航规〔2022〕35 号）《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7号）《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民航发〔2023〕1 号）《中国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规定》（民航总局第7号令）《华东地区民用机场净空管理办法》（2016年版）《安徽省民用机场净空环境保护条例》等规定。

三、起草目的
进一步完善机场净空管理，提高机场安全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明确有关单位及县市区职责。

四、主要内容

（一）关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
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有关规定，《办法》在第三条规定“建立由自然资源和规划、无线电、公安、气象、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应急管理等部门参加的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池州九华山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

（二）关于净空保护区及电磁环境保护区的定义及范围
根据民航净空相关管理规定，《办法》第五条说明了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是以机场基准点为圆心、水平半径55公里的空间区域，分为净空巡视检查区域和净空关注区域。净空巡视检查区域为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区域加上适当的面外区域，一般为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以内的区域。

（三）关于净空保护区的规定

关于净空保护区内的禁止性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有细化规定但略有细微区别，《办法》综合上述规定后在第七条进行了综合归纳和细化。

（四）关于与净空保护有关的建筑审批程序

根据《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在机场障碍物限制面以外、距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的区域内，高出原地面30米且高出机场标高150的物体应当认为是障碍物，除非经专门的航行研究表明它们不会对航空器的运行构成危害”的规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外、机场基准点55公里范围内高出原地面30米且高出机场标高150米的高大建设项目或物体，可能会影响机场运行安全，应在审批前应当取得民航安徽安全监督管理局的净空审核意见。

（五）关于电磁环境保护区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船舶、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车专用的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通信等涉及人身安全的无线电频率予以特别保护。若地空通信电台被干扰，航空器与地面会中断联系，将会造成空中交通秩序紊乱，航空器可能无法继续正常进港（进近）、着陆甚至造成灾害。《办法》在第十六条对电磁环境保护区的定义进行了明确，在第十八条列明了在池州九华山机场的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和民用机场中波导航台天线为中心的范围内的禁止活动；在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在池州九华山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设置、使用非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在征求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的意见后，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审批。

增加了升空物体管理的内容

依据《安徽省民用机场净空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办法》单独设置关于升空物体管理的章节，包含在池州九华山机场跑道两端延长线各10公里、宽度为5公里的范围内禁止施放升空物体的要求、其余区域施放升空物体的申请程序等内容。
关于法律责任及追责机制规定
《办法》第五章规定了法律责任，但未设定具体的处罚条款，主要考虑到上位法已有全面、细化的处罚条款。《办法》所依据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均对危及航空安全行为的法律责任有明确规定，《办法》没有再重复表述。



